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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歷次人民陳情意見詳附件9綜理表，本案尚有數位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有關
溝通協調情形，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本案實施者仍陸續會再與尚未同意戶協調，且本案亦在當地設有辦公處方便與各住戶
逕為溝通協調。

二、更新單元範圍部分：本案更新單元於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
確認。

更新單元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審議會》 3

提請討論事項

三、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部分：
有關巷道廢止部分，屬審議原則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巷道內全部位更新單元範圍內，
業經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巷道全部位於同一更新範圍內，符合新北都更審議原則第13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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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歷次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面積變動情形詳附件8）：
(一)申請「留設4公尺以上人行步道」、「空地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綠建築（銀

級）」、「時程獎勵」、「規模獎勵」、「屬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及「高氯離子
建築物獎勵」部分，業經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2.空地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本案空地集中留設571.71 ㎡。

空地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獎勵＝571.71 ㎡÷17,073 ㎡＝3.35％

1.人行步道獎勵：本案留設4 公尺寬以上人行步道之獎勵容積，面積計488.02 ㎡。

留設人行步道獎勵＝732.03 ㎡÷17,073 ㎡＝4.29％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審議會》 5

提請討論事項

2.綠建築(銀級)：本案預計爭取銀級綠建築獎勵，給予獎勵法定容積6%之容積獎勵。

綠建築獎勵＝17,073 ㎡×6％=1,024.38

3.時程獎勵：本案104年4月27日更新地區公告，104年6月17日事業計畫報核，故爭取
時程獎勵為10%。

更新時程獎勵＝17,073 ㎡×10％=1,707.30

4.規模獎勵：本案面積5,691㎡
計算式：A2=5%+(2%×（5,691-3000）/500)=15.76%，取上限值15%

更新地區規模獎勵＝17,073 ㎡×15％＝2,560.95 ㎡

四、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歷次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面積變動情形詳附件8）：
(一)申請「留設4公尺以上人行步道」、「空地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綠建築（銀

級）」、「時程獎勵」、「規模獎勵」、「屬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及「高氯離子
建築物獎勵」部分，業經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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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屬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本案建築物所座落建築基地為地號965，依土地謄本面積
為 4,967 ㎡
4967×300%×10% = 1,490.1

更新地區合法四層樓建物獎勵＝1,490.1 ㎡÷17,073 ㎡＝8.73%

6.高氯離子建築物獎勵：
4967 ㎡(高氯離子所在965 地號土地面積) ×300% ×30%=4,470.3 ㎡

高氯離子獎勵＝4,470.3 ㎡÷17,073 ㎡＝26.18%

四、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歷次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面積變動情形詳附件8）：
(一)申請「留設4公尺以上人行步道」、「空地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綠建築（銀

級）」、「時程獎勵」、「規模獎勵」、「屬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及「高氯離子
建築物獎勵」部分，業經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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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歷次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面積變動情形詳附件8）：
(二)「設計建蔽率」容積獎勵誤植誤繕部分，查實施者已依第4次專案小組意見修正，請

實施者說明修正內容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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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配：
有關本案前次專案小組會議意見請實施者，請加強說明選配實際執行方式、對象及後續
處理方式，另選配方式請一併考量公有地之需求調整選配原則部分，請實施者說明後，
提請確認。

(一)採協議合建者，以雙方簽訂之契約為原則。

(二)採權利變換者：

1.公有土地：
(1)國有土地：實施者繳價承購前，仍應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

之擬定，並按應有之權利價值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
(2)市有土地：市有土地部分以權利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新事業分配更新後之土

地及建築物，且併同私有土地方式選配。

2.私有土地：
(1)2F 以上全部開放選配。
(2)所有權人以其應分配價值再加10%為選屋價值上限。
(3)若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得與其他所有權人協議合併分配。
(4)超額選配之申請，應以不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益，不併同

抽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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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部分（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表提列）：
(一) 「人事行政管理費率」以6%提列、「銷售管理費率」以5.5%提列計算各級金額、「

風險管理費率」調整以11%提列業經前次(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
說明後提請確認。

1. 人事行政管理費：本案所提列6%人事行政管理費之比例為目前營建業所支付人事行
政及營建管理之費用水準。

2. 銷售管理費：係參考目前代銷公司之平均所需，且在房市場成長趨緩，代銷公司所
簽合約亦均為包銷型式，分別以6%及5.5%提列計算為合理比例。

3. 風險管理費：係由於房地產市場充滿不確定性，且目前整體房地產市場已趨於緩和
，實施者在取得所有權人以房地抵付共同負擔之建物單元後，本案原計列共同負擔
之利息即已停止計算，但實際上實施者在取得建物單元並進行銷售期間，仍須支付
先前共同負擔之利息，風險甚多，故本案管理費用提列11%為合理。

（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貸款利息+稅捐+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容積移轉費
用）=3,545,393,871  

費率級距 費率 金額計算(元)

0~25億 6.0% 2,500,000,000 × 6.0% = 150,000,000 

超過25億~50億 5.5% 1,044,827,694   × 5.5% = 57,465,523    

銷售管理費用(E4)合計 207,46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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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部分（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表提列）：
(二)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本案容積移轉費用之計算方式依104年土地平均公告

現值100%估算提列1億6,841萬189元納入共同負擔，未來依實際容積買入價值認列
，業經第4次小組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目前提列計算：

住宅區平均公告現值=118,369(元/平方公尺)

住宅區容積移轉土地取得費用
=4,268.25(容積移轉面積)×118,369(元/平方公尺)(接受基地平均公告現值)÷
300%(接受基地平均容積率)

=168,410,1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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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部分（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表提列）：
(三) 有關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項下提列之「綠建

築管理維護費用」共計400萬7,887元及「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共計655萬
4,288元部分，第4次專案小組修正後原則同意，查實施者已修正完成，請實施者說
明後提請確認。

1.綠建築後續管理維護基金
本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預計爭取銀級綠建築獎勵，給予獎勵法定容積
6%之容積獎勵，
綠建築獎勵＝17,073 ㎡×6％=1,024.38
綠建築保證金=綠建築獎勵增加之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103.6.18 公布之「新北市建築物、
土地改良、雜項工作物等工程造價標準表」)之5倍
=1,024.38*15,650*5
=80,157,735(元)

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綠建築保證金*5%
=80,157,735*5%
=4,007,887(元)

2.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
本案依「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留設人行步道獎勵面積為
488.02 m2+空地集中留設獎勵面積571.71 ㎡ =1,059.73 ㎡;容移友善方案留設開放空間772.70 
㎡ 。

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1,059.73*5,000+772.70 *1,625=6,554,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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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部分（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表提列）：
(四) 有關本案信託計算基準部分，依報價單提列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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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信託及續建機制：
有關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請實施者補充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之內容、啟動時
點、變更實施者方式，及若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等，查實施
者已依第4次專案小組意見修正，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1. 資金：本更新單元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供資金的方式辦理。經費來源有三：實施
者自有資金、建築融資貸款、預售款，未來貸款按自有資金及融資最低成數3：7估
算。

2. 產權控管機制：本更新案工程於施工期間，非因不可抗力原因連續停止興建達六十
個工作天或累積停工達九十個工作天以上，經信託銀行催告實施者於三十日內復工
興建，逾期仍未復工興建時，信託銀行得協助興建，地主與實施者不得有異議，並
應無條件配合工程之交接

3. 啟動時點：實施者解散、破產、重整、廢止許可、撤銷登記、連續停業達三個月以
上或歇業，或財務困難無力支應工程款達三個月、無正當理由停工達三個月致工程
進度嚴重落後，經信託銀行書面催告未獲改善等情事。

4. 變更實施者方式：信託建經單位得委認專業第三人辦理本專案續建事宜。

5. 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經確認無法續建(包括評估無法
續建或續建後仍無法完工者)致客觀上無法依約定完工交屋時，除有應依法院強制
執行之裁定、命令辦理外，實施者就買方(含原所有權人)所繳價金交付信託所享有
之受益權，應依本契約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約定歸屬於買方。

詳細信託及續建機制請參閱第19章 四、信託續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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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聽證紀錄部分：
詳參聽證會聽證答詢紀錄彙整，會中共有5人提出意見，實施者業於聽證會中回應
（詳附件6），提請審議會做成決定。

陳述人 意見 實施者答辯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永德
段980-3地號)(新北府城更
字第10842210812號函書
面意見)

1. 第19-2頁：本案市有權值更新後選配
分回之房地，因未納入市府112年萬
戶社會住宅政策目標之清冊，因此現
階段不設定用途為社會住宅，俟建物
完工分回時再配合當時之政策需要調
整其使用用途或為適當之處理，故後
續由本局統籌處理，爰有關市有土地
之選屋原則，請刪除「以低樓層往上
且集中選配為原則」等文字。

2. 第17-1頁：實施進度表所載事業計畫
核定公告期程不符實際，請修正。

1. 有關市有權值更新後選配分回之房地，俟建物
完工分回時再配合當時之政策需要調整其使用
用途。後續配合刪除「以低樓層往上且集中選
配為原則」等文字。

2. 因現為聽證階段，後續將配合修正。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永德段968-1地號)(台
財 產 北 改 字 第
10800346090號函書面意
見)

1. 因「都市更新條例」業已於108年1月
30日修正，爰請實施者於事業計畫書
【聽證會版】第13-1頁一、實施方式，
以及第19-4頁六、其他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意見，修正為都市更新
條例第46條第3項第3款規定。

1. 後續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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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 意見 實施者答辯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 署 ( 永 德 段 968-1 地
號 )( 台財產北改 字第
10800346090號函書面意
見)

2. 旨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聽證
會版】，茲提供意見如下：

(1)本案容積獎勵(不含其他容積獎
勵)達50.37％，請以適量且設
計以地主需求為主要考量，並
避免對原先週遭環境造成衝擊。

(2)本案共同負擔比例高達47.53％，
請實施者就財務計畫中各項共
同負擔提列費用，應再檢討其
合理性與必要性，調降共同負
擔費用，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權益。

(3)本案國有土地比例0.09％，因國
有地參與都更對實施者而言，
風險及衍生人事行政成本確較
私地為低，請考量國有土地權
值比例酌予調降相關管理費，
並以增益全民及公產權益。

2. 答辯如下:
(1)本案現況極為老舊，居住安全甚無保障，實質環境

待更新，為謀求地主最大利益，且為充份讓土地發
揮其效益，故就更新獎勵盡力爭取，爭取項目依內
政部及新北市所訂相關標準申請，所爭取的獎勵亦
皆與地主共享，並透過整體建築設計手法，包括如
退縮人行步道、空地集中留設、綠建築設計等，均
是對周遭環境有更好的提昇。實際可爭取之容積獎
勵以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2)本案共同負擔費用皆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利變換
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提列，實際
費用後續仍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決議為準。

(3)本案既為都市更新案，無論是國有地或私有地皆應
公平負擔，且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皆是以房地
抵付給實施者，後由實施者自行銷售以抵付支出之
成本，若國有地僅因公有即可要求調降銷管費及風
管費，不僅對私有地主是不公平，對實施者應有負
擔亦未支付完全，且共同負擔提列標準並無明文規
定公有地有權要求調降相關費用，基於都市更新是
公平、公正、公開之制度，實不宜就國有地單獨調
降相關費用。

八、 聽證紀錄部分：
詳參聽證會聽證答詢紀錄彙整，會中共有5人提出意見，實施者業於聽證會中回應
（詳附件6），提請審議會做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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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事項

陳述人 意見 實施者答辯
林玉粉兒子張凱霖代為陳
請(三重區大勇街82巷15

弄11號)

1. 施工過程的品質是否有設置監造單位
把關?

2. 網站上所提供建材大部分已停產，是
否會再提供現行設備、材料於網站上?

3. 實施者如果中途無法承接，市政府後
續是否會接續處理?

1. 工程品質部份我們公司會把關，不會損害自己
的名聲。

2. 建材的部分後續會提供告知給所有權人。
3. 我們與銀行有作履約保證，也有請銀行人員到

場請所有權人不擔心。

張雅貞(三重區大勇街82

巷15弄23號3樓)

本案已公布時程是否有未能完成之干擾因
素?海砂屋已等太久了。

時程上不會有太大問題，尚未同意戶部份本公司會
盡力去協調整合。

鄭宗銘(三重區大勇街82

巷15弄18號2樓)

1. 稅金的部分有沒有減免措施?

2. 建案時程有些長久，後續如果遇到強
制拆除的部分怎麼處理?

1. 移轉後才有增值稅，稅金部分都更登記有30%，
應該是有減免措施。

2. 不會強制拆除、搬離，會盡力與住戶溝通溝通
協商，並會到家裡拜訪，也有提供臨時辦公室
提供說明。

八、 聽證紀錄部分：
詳參聽證會聽證答詢紀錄彙整，會中共有5人提出意見，實施者業於聽證會中回應
（詳附件6），提請審議會做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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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事項

陳述人 意見 實施者答辯
林勝龍(三重區大勇街82

巷15弄1號4樓)

1. 海砂屋已經越來越嚴重，石塊已從外
面掉落至馬路旁

2. 大勇街82巷15弄1號1樓往2樓，樓梯
已斑剝掉落(很大一塊)

1. 本案會盡速申請核定，以利後續之拆除重建。
2. 敬悉。

吳文凱(三重區力行路一
段188謝6號11樓)

1. 1光碟檔內容缺少最新樓層平面圖
2. 2請增加說明:

(1)樓層平面圖裡的面積是實坪還是虛
坪

(2)是不是可以將平方公尺直接表定平
台

(3)電梯的出口（包括一樓各層地下室）
是否還有階梯引導向下到平面地面

(4)公共費用收取標準
(5)新建期間的補償金額

1. 本案後續核定後，還會再寄報告書核定版的光
碟，內容會呈現審決後的各層平面圖。

2. (1)平面圖裡面積皆為樓地板面積，至於實坪或
虛坪，後續皆由代書計算。
(2)因平方公尺為公制，所以報告書內容皆以平
方公尺呈現。
(3)各樓層皆有逃生樓梯，可引導到平面地面。
(4)公共費用將由後續新社區管理委員會訂定收
費標準。
(5)補償金額請參閱報告書第14章。

張水利(三重區大勇街82

巷29號2樓)

請盡速審議，通過完成計劃。 敬悉。

朱惠莉(三重區大勇街82

巷9號5樓)

本案因為海砂屋家裡都已經漏水牆壁脫落，
希望能盡述通過都更。

敬悉。

 聽證會後書面意見

八、 聽證紀錄部分：
詳參聽證會聽證答詢紀錄彙整，會中共有5人提出意見，實施者業於聽證會中回應
（詳附件6），提請審議會做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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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